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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证监会五项措施有利香港 IPO 市场发展 

2024 年 4 月 19 日，中国证监会发布《五项资本市场对港合作措施》，

促进两地资本市场协同发展。针对近年来港股市场面临的融资吸引力下

降、市场流动性不足等问题，中国证监会表示将深化与香港资本市场的

合作，采取五项措施进一步优化拓展沪深港通机制，促进两地资本市场

的融合，强化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。具体来看，《合作措施》包含 5

项内容，一是放宽沪深港通下股票 ETF 合资格产品范围；二是将 REITs

纳入沪深港通；三是支持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纳入港股通；四是优化

基金互认安排；五是支持内地行业龙头企业赴香港上市。总体来看，

本次公布的措施有助于两地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，丰富了交易产品种

类，为境内外投资者提供了更多投资机会，为香港 IPO市场的发展增添

新动能。 

支持内地龙头企业赴港上市有助于香港 IPO市场发展。受美联储持续加

息、内地经济复苏疲软等影响，近年来港股 IPO 市场表现欠佳，新股发

行数量及融资金额大幅下降，2023 年港交所 IPO 上市数量仅为 2018 年

高点的三分之一左右。为改善港股生态，近年来港交所进行了一系列上

市制度的改革。与此同时，2023年 3月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境外发行上

市备案新规正式落地，系统性优化此前规则，补齐监管空白。根据证监

会数据，自去年 3 月新规实施以来，已有 72 家境内企业完成赴港首次

公开发行备案。长期来看，支持内地行业龙头企业赴香港上市，既有利

于港股 IPO 市场吸纳优质内地企业、改善港股市场结构、提升融资吸引

力，亦有助于内地行业龙头企业拓宽融资渠道，充分利用两个市场的资

源，加速其在内地与国际市场的发展。 

香港是内地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首选跳板和平台。香港市场具有制度

相对健全、资金与人才自由流动等多项优势，具备公平开放的营商环境

与简单的低税率，与国际标准无缝衔接。此前，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

撰文提及，内地科技企业把目光由内地拓展至国际市场，希望利用香港

作为进军国际市场的首选跳板和平台，包括在港建立财资中心以及国际

业务总部等。此外，陈茂波还透露，香港与杭州将于 5 月共同成立一个

科技协同创新平台，建立两地交流机制、对接双方优势资源。与此同

时，亦或有一批杭州科技企业落户香港，设立研发中心或拓展海外业

务。整体来看，香港金融市场具备制度优势，拥有自由流动的资金与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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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，能够为赴港上市的内地优质企业提供商务咨询、供应链管理等一站

式服务，是内地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不二选择，有助于内企利用境外资

源，布局更广泛的区域。 

扩阔「ETF」通助境内投资者配置海外资产。中证监主要两方面扩大

「ETF」通，一方面是降低 ETF 资产规模要求，目前门坎为最近六个月

的日均资产规模需达 17 亿元，规模要求下调后则降至 5.5 亿元；另一

方面为下调 ETF 跟踪目标指数的权重占比要求，以南向「ETF」通为

例，本港上市股票权重占比由不低于 90%，降至不低于 60%。与此同

时，中证监还将 REITs 纳入沪深港通，并支持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纳入

港股通。整体而言，近日内地 A 股市场 ETF 成交量显着上升，投资者对

配置海外资产需求增加，扩阔「ETF」通助境内投资者配置海外资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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